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沈阳市智慧产业科技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智慧产业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，是沈阳乃至辽宁实现“数字蝶变”的重要产业领域方向，智慧产业专项的设立，将加速推动“数字辽宁”的工作进程。

二、出台的目的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 若干政策措施》，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痛点、难点为目标，应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赋能沈阳生产、生活等应用场景，提升沈阳数字经济产业水平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率先落地的智慧产业项目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

智慧产业项目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或产业共性技术，获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、产品和装备，并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实践应用基础，实施区域或地点必须在沈阳市辖区内。

2.实施重点。

重点支持5G、网络信息安全、新一代人工智能、智能终端制造、智能传感器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平台、智能制造系统、智能生产线和智能工厂、智慧城市等智慧产业在建设中产生的研发设计、施工工艺、数据加工、测试分析等科研活动项目。
3.实施路径。

由市科技局组织专家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，并对申报单位、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资 格与信用，以及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进行形式审查。

4.实施主体。

智慧项目承担单位应为在本市行政区域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科技创新和协同能力强的企业、院所及高校。
5.支持政策。
智慧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，依据技术先进性、研发投入比例，择优予以支持，对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，给予不超过研发投入10 %，最高300万元后补助；对以院所、高校为实 施主体的，给予不超过研发投入10 % ，最高50万元后补助。

